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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简称“三同”）管理的总体要求、企业管理、标识使

用管理、信息平台建设与管理、营销网络建设与管理、产品追溯管理等内容。

木文件适用于农产品、消费品等商贸流通领域出口企业内外贸产品“三同”建设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005—2009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要求（ISO

22005:2007,IDT）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Z 25008-2010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GB/T 28827.1—2022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38159—2019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用要求

RB/T 157—2017 同线同标同质 出口食品企业实施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同线同标同质 Same line Same standard Same quality；3S

出口企业的内外销产品在同一生产链条、按相同的标准生产，从而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平。

[来源：RB/T 157—2017，2.1]

4 总体要求

应以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促进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为目标。

应支持企业发展“三同”产品，提升产品品质，满足国内消费升级。

宜建立并完善“三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三同”产品数字化管理。

宜借助社会各方力量，搭建“三同”营销推广网络，对接消费需求，组织开展“三同”产品的宣

传推广活动。

宜建立健全市场评价与反馈机制，不断完善内外贸产品“三同”建设工作。

5 企业管理

基本要求

5.1.1 企业应获得出口备案/注册且有实际出口业绩。

5.1.2 企业应转变经营方式，将外贸产品转化为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产品。

5.1.3 企业应自我声明承诺按“三同”要求生产。

5.1.4 企业应对其产品作出符合我国和进口国（地区）相关标准要求的自我声明，或委托第三方机构

进行产品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5.1.5 企业自我符合性声明应包括企业名称、企业法人代表/电话、出口备案证明、出口记录、认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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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产品基本信息、检测报告等内容。

5.1.6 企业应获得 HACCP、FSSC22000、BRC、IFS、BAP 等相关国际认证，认证涵盖企业目标市场的技

术法规和标准及企业自我声明的要求。

5.1.7 企业应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

对标要求

5.2.1 当出口目的国的标准低于我国标准时，企业应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或技术改造，提升产品品质，

使产品符合我国市场准入要求，包括国家强制性标准、国家强制性认证、注册备案和生产许可制度等。

5.2.2 当出口目的国的标准高于我国标准时，企业可进行自我符合性声明，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检

测，并对标签、标识的符合性、一致性负责。产品涉及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企业应依法获得强制性产品

认证证书。

6 标识使用管理

应鼓励企业积极使用“三同”联盟宣传标识对企业和产品进行市场宣传和推广。

企业可在其“三同”产品销售包装上使用“三同”宣传标识，非“三同”产品不得使用。

企业开展“三同”产品营销活动时可在显著位置使用“三同”宣传标识，增强宣传效果。

“三同”宣传标识使用时应清晰明显，无遮挡物。

7 信息平台建设与管理

建设要求

7.1.1 宜建立并完善“三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三同”建设的数字化管理。

7.1.2 平台应具备企业入驻申请、企业和产品信息公示、政策法规宣传等功能。

7.1.3 体系架构、软件开发、机房建设等软硬件设施应满足平台有效运行的要求。

7.1.4 平台应具有较强安全防范能力，应根据 GB/T 22239—2019 的要求设定安全等级。

7.1.5 平台应具有较高可靠性和稳定性，做好关键设备备份、数据备份等相关工作。

7.1.6 平台应具备可扩展性及与其他平台的兼容性。

企业注册和审核

7.2.1 应鼓励“三同”产品生产企业在“三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进行注册。

7.2.2 企业注册时应如实提供企业、产品等相关信息，以及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检测报告等相关资

料。

7.2.3 平台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企业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通过审核的企业采用短信通知或平台

公告等方式进行公示，对未通过审核的企业要告知原因并指导其进行改进。

运行维护和管理

7.3.1 应制定日常检查管理、信息安全管理、机房管理等相关制度，实现平台规范化管理。

7.3.2 应配备专业信息化人员进行平台的运行与维护，保障平台稳定运行。

7.3.3 应建立完善的运维管理体系并严格执行，运行维护应符合 GB/T 28827.1—2022 的要求。

8 营销网络建设与管理

一般要求

8.1.1 应加强“三同”企业交流与合作，推动企业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增强市场竞争力。

8.1.2 应建设线上、线下“三同”产品共同营销网络，降低营销成本。

线上营销网络

8.2.1 应充分借助“互联网+”和电商平台、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 等网络渠道建立“三同”产品线上

营销网络，推动线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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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应分析“三同”产品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线上营销。

8.2.3 应组织“三同”企业共同开展线上直播、产品推广等活动，提升营销效益。

8.2.4 应在营销宣传显著位置展示“三同”宣传标识和产品生产执行的相关标准。

线下营销网络

8.3.1 应推动“三同”企业加强合作，整合资源，建设“三同”产品线下营销网络，降低营销成本。

8.3.2 应建立“三同”示范店，为“三同企业”提供产品展示、体验和销售的场所。

8.3.3 应积极推动“三同”产品进超市，在大中型超市醒目位置设置“三同”产品专区或专柜。

8.3.4 应积极推动“三同”产品进社区，在规模较大的社区建设“三同”产品便利店或专柜。

8.3.5 “三同”产品专区或专柜宜命名为内外贸“三同”产品专区或专柜。

8.3.6 专区专柜应具备高识别度，使用“三同”产品专属颜色，并在显著位置设置“三同”宣传标识。

8.3.7 通过市场化竞争，推动“三同”企业发展成为机关食堂、学校食堂以及政府采购的优质供应商。

运行管理

8.4.1 应对“三同”企业定期组织开展营销知识培训，增强相关人员市场拓展和产品营销能力。

8.4.2 应建立“三同”企业沟通联络和联合行动机制，便于组织开展营销活动。

8.4.3 “三同”企业应积极建设和自觉维护共同营销网络，使其为企业发展服务。

8.4.4 应定期对“三同”产品销售情况进行分析，便于及时调整营销策略。

9 产品追溯管理

9.1.1 应建立“三同”产品追溯体系，通过数字化方式跟踪产品流通的全过程。

9.1.2 “三同”食品追溯体系的设计和实施应符合 GB/T 22005—2009、GB/Z 25008—2010 的规定，其

他产品追溯体系应符合 GB/T 38159—2019 的规定。

9.1.3 宜建立“三同”产品追溯系统并开通产品追溯查询码，便于消费者查询生产厂家名称、生产地

址、生产时间（批号）、产品质量认证、执行标准等信息。

9.1.4 “三同”产品追溯系统应实现对所接入“三同”产品追溯业务与数据的统一管理，应覆盖产品

生产、加工、仓储、运输、检测、消费或使用等环节。

9.1.5 “三同”产品追溯数据应保留 2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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